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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 見   理  由 備  註 

首先要感謝茂德國際張高祥總裁，保證沒有裁員或

縮減人力的承諾，張高祥總裁也曾表示，未來將會

招募跨平台優質製作人才，提升團隊實力，但現在

我要提出一個東森目前迫切的問題，那就是低薪的

問題， 20 年前剛畢業入行的薪水已經是 2 萬八到

三萬，但 20 年後，目前的起薪還是 2 萬八，我們

很多同仁都是中南部來台北打拚，這樣的薪水要在

台北生活是有困難的，而且以現在東森的加薪制

度，半年一次約有 15-20%的人加薪 3-5%，如果是

三萬元薪水來算，等於是三年調一次 900-1500 元，

但 2-3 年的同事，外面挖角幅度可能會是

4000-7000，這樣的制度同仁不會選擇留下，所以

不管是 TVBS、三立、中天，很多的同業，都是東

森出品，如果茂德國際將來入主，在擴編人力的同

時，希望也能檢討薪資制度，先幫基層工作人員全

面調整薪資，滿 3 年就應該調高薪資，並分階段滿

5 年、7 年、10 年的同仁，因應物價與公司成長與

獲利調整薪資，鼓勵久任以增加員工的向心力。 

    第二、關於勞動權益，雖然茂德國際張高祥總

裁承諾，交易通過後會交由專業經理人負責營運，

但專業經理人基於績效，往往會忽略基層員工的勞

動權益，員工想要確認-勞基法是不是能被落實與

遵守，舉例來說:在新修勞基法的加班費相關規

定，是讓員工自由的選擇要加班費或是換補休，這

方面希望張高祥總裁也能有承諾，能確保經營團隊

東森電視工會是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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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遵守勞基法的相關規定，以安撫員工的不安。 

    第三、關於工會營運方面，工會是員工與公司

的溝通橋樑，希望經營團隊，能友善對待工會、不

打壓給工會，對於工會的便利措施例如:工會辦公

室、會務假與招收會員的便利措施、都能友善對待

並鼓勵員工加入工會而不是打壓與對抗。 

     第四、上次的公聽會，工會提出的勞工董事

的設立，勞工董事的設立確實是勞工參與公司經營

的重要的一項指標，藉由勞工參與，團結員工意

志，協調勞資關係，以提高工作情緒，達到勞資合

作的目標的途徑，是勞資互動關係中的美事一樁，

希望張高祥總裁能夠考量。 

    第五、張高祥總裁上次公聽會曾提到:將投資

12 億元興建自有媒體園區，回去之後彙整東森員

工意見，能有新的媒體園區，都感到興奮，但也有

員工擔心媒體園區的地點，交通的問題是所有員工

最關心的課題，目前東森員工的上班地點，總部是

在台北車站，三鐵加上公車，有很高交通便利性，

之後不管是搬到哪裡，交通的便利性勢必不如以

往，交易交易如獲通過，希望能有交通的便利措施

與補助措施，也是必需要考量的，也有同仁反映，

一旦不願留任，希望新的團隊能給予同仁優離與優

退的選擇空間。 

    第六、關於茂德國際張高祥先生在交易案的所

有承諾，交易案如果通過，能不能落實是我們非常

關注的焦點，去年廣電媒體保障員工勞動權益座談

會，各媒體工會也有來 NCC 表達，六年一次換照

審查也請 NCC 採納工會意見，這點希望 NCC 能夠

採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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